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場地借用
學生社團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借用社團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時間
	    年    　月    　日     時起 至    　年　    月　    日     時止

	借用時間(1)
	    年    　月    　日     時起 至    　年　    月　    日     時止

	借用時間(2)
	    年    　月    　日     時起 至    　年　    月　    日     時止

	預計人數
	

	借用場地
(至多2個)
	

	原集社社團
	備註:若借用其他社團集社場地，請原集社場地社團社長或器材長簽名確認願意借出。

	注意事項
	1.本表格限校內社團借用使用，辦理時請附活動申請單影本，並依規定抵押、查驗相關證件。各
  場地規格、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則請依照課指組網頁公告及器材考時規範。

2.歸還時為方便下一借用者，請於活動結束後或隔日上午9時前完成辦理歸還，若有困難者請事
  先告知(電話或私訊等方式皆可)，違者依規定扣器材卡點數。

3.場地借用應負清潔維護之責，若借用單位或個人未善盡維護之責，應負責修護或賠償。

4.依照學生活動中心管理要點，夜間動態活動不超過晚間10時，靜態活動不可超過晚間12點，  
  10時後活動中心全館熄燈，請同學注意進出及音量控管；特殊活動請至課指組研商燈控時間，
  另學生活動中心禁止過夜留宿，違者扣器材卡點數兩點並禁止借用學生活動中心三個月。

5.場地內器材不得任意搬運。未經同意，不得以漿糊、雙面膠、膠水、圖釘等物使用於場地內之
  牆或地板及相關設備上；若須設置售票處或張貼海報、標語等應在指定地點設置，任何標誌請  
  於活動結束後三天內撤除，任一項違者打掃學生活動中心2小時。

6.活動中心內禁止抽菸、喝酒、烤肉、使用高功率電器、放置危險物品等危險行為，若經發現視

  情節大小扣器材卡點數及禁止借用學生活動中心，另依校規逞處。

	指導老師
	
	申請人
	姓名：

	確認社團
	
	
	系級：

	代借社團
	
	
	聯絡電話:

	審核工讀生
	
	已閱讀以上注意事項並同意遵守規範事項。


1071225更新製表
